
附件 1： 

国际健身气功联合会选举办法（试行） 

 

第一条  根据《国际健身气功联合会章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际健身气功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气联”）新一届执行委员会的选举，

由现任主席或常务副主席主持，由参加会员代表大会的会议代表选举，每一个参会会员

协会拥有一票表决权。 

第三条  新一届执行委员会由 17 名委员组成，包括主席 1 人、常务副主席兼秘书

长 1 人、副主席 4 人和执行委员 11 人。 

第四条  执行委员会的名额分配依据各大洲会员协会数量比例而确定。其中非洲 1

人、美洲 3 人、亚洲 5 人、欧洲 5 人、大洋洲 1 人；自由候选人 2 人。自由候选人由

分配名额以外且所得票数靠前的 2 人当选。 

第五条  执行委员会候选人需填写自荐表（附后），表格及相关材料须于选举会议

开始前 2 个月提交秘书处审查备案，提前进行公示。候选人条件如下： 

（一）所在会员协会能够较好地遵守国际气联章程，履行各项义务； 

（二）本人需由不少于 2 个大洲 4 个国家和地区的 5 个以上国际气联会员协会（含

本人所在协会）的推荐； 

（三）所在会员协会参与或组织过至少 3 次国际性健身气功交流活动，有一定社

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所在组织必须为四星级（含）以上会员单位，且按时缴纳会费。 

（五）除上述条件外，参选主席、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和副主席还需满足如下条件： 

1.竞选主席，候选人须对健身气功国际推广和传播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且其所在

组织机构能够长期给予国际气联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和帮助。 

2.竞选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候选人须由注册国相关组织提名。 

3.竞选副主席，候选人须对健身气功国际推广和传播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 



第六条  主席、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副主席候选人需在会员代表大会上进行竞选

演讲。其中主席候选人演讲时长不超过 15 分钟，其他候选人演讲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到会的，需书面请假。执行委员候选人需提交竞选报告。 

    第七条  执行委员会选举由参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分别按照主席、常务副

主席兼秘书长、副主席、执行委员的顺序依次进行选举。执行委员的选举结果以大洲为

单位，按照候选人所得票数多少排序，获得选票靠前的候选人当选。如票数相同，则进

行第二轮投票，以此类推，直至选出适合人选。主席、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副主席候

选人若在选举当中落选，仍可参加执行委员的竞选。 

第八条  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会议设 2 名监票人、3 名计票人.由会议主持人提名，

参会代表半数以上同意，即为通过。监票人对投票和计票工作进行监督，计票人对选票

进行统计和汇总。 

第九条  第一项主席选举完毕后，监票人需向会议主持人报告监票和计票结果，

并由其宣布选举结果。 

第十条  从第二项选举开始，监票人需向当选主席报告监票和计票结果，由当选

主席宣布选举结果。 

第十一条  执行局由主席、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2 名副主席和 1 名执行委员共

5 人组成，由当选主席提名，提交执行委员会表决，超过半数即可通过。 

第十二条  秘书处和专项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人选由当选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提名，提交执行委员会表决，超过半数即可通过。 

第十三条  本选举办法经第一届国际气联执行委员会通过后生效，并于 2019 年 8

月 7 日经第二届国际气联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并通过，解释权归国际气联。 

 


